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3·24”煤气洗涤塔燃爆一般
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

　　2021年3月24日8时35分许，位于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的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设备能源管控中心

燃气厂发生一起燃爆事故，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205.8万元。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相关规定，经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授

权，成立了由市应急局、市公安局、市工信局、市总工会和富拉尔基区政府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同时邀请人民

检察院参加，邀请纪检监察机关介入，聘请省级安全生产专家组成专家组，对事故展开全面调查。事故调查组

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经过现场勘验、查阅资料、调查

取证、检测检验、技术分析等，查明了事故发生经过、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

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防范和整改措施。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基本情况

　　1.事故发生单位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一重股份公司）成立于2008年12月25日，企业类

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法定代表人陆文俊，企业住所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红宝石办事处厂前



路9号，注册资本685778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200710935767F。经营范围：压力容器（仅限单

层），第三类低、中压容器。重型机械及成套设备，金属制品的设计、制造、安装、修理；金属冶炼及加工；

金属材料、矿产品的销售；工业气体制造及销售；冶金工程设计；技术咨询服务；承包境外成套工程及境内国

际招标工程；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重股份公司设核

电生产部（安全环保部）负责公司安全管理工作，配备正副部长各1名，安全管理人员2名。

　　2.一重股份公司设备能源管控中心（以下简称管控中心）成立于2016年7月，由原装备部、重型装备事业

部设备维修分公司、铸锻钢事业部设备维修分厂合并而成。主要承担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的设备、能源、计

量仪器仪表的管理职能，同时负责富区本部设备大修、项修，能源供应，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能评，土地、房产

使用管理，进厂物资检斤，长、热、力、电的计量仪器仪表校准、运行维护等设备、能源、计量及对外工作。

对外阜单位设备、能源、计量工作进行计划、指导、考核。同时承揽国内装备制造行业各类设备的修理、改

造、安装等合同。管控中心下设4个职能部门：党群工作部（综合管理部、纪委办公室）、财务部、设备管理

部、能源（计量）部；下设3个生产厂：设备维修厂、动力厂、燃气厂。其中设备管理部负责中心安全管理工

作，配备部长1名，安全管理人员1名。

　　3.管控中心燃气厂（以下简称燃气厂）始建于1958年，建设单位太原重工。2016年按照公司改革总体要

求与现动力厂合并成立能源动力厂，2018年根据企业生产需要成立现燃气厂。现有正式职工145人。设综合

组、生产设备组、燃气运行组、燃气维修组。主要负责为公司生产单位提供发生炉煤气。自建厂以来，已连续

生产六十多年。现有3A-Д-13型混合单段煤气发生炉14台套，配套净化系统5台、煤气加压机4台、空气鼓风

机2台,最大煤气产能约30km/h。2020年3月份，煤气发生炉全部停产。燃气厂设安技长1名，安全管理人员1

名，负责全厂安全管理工作。

一重股份公司、设备能源管控中心、燃气厂为分级隶属关系。

　　（二）事故有关设施设备情况

　　燃爆事故发生于燃气厂煤气净化区域（室外），事故现场原有4#、5#、6#、7#、9#五座煤气洗涤塔，

自北向南依次排列。事故导致4#洗涤塔底部空气预热层爆裂、整体倒塌，6#洗涤塔底部空气预热层爆裂。

　　燃气厂现有3A-Д-13型单段式煤气发生炉14台，配套主要设备电滤器5台、洗涤塔5台，煤气加压机4

台，空气鼓风机2台。主要净化设备洗涤塔型号Q=2600m3/h Φ4020*24450，建设于1959年初，1959年9

月投入使用，制造厂家为一重自制，主要功能为通过循环水洗涤煤气，对煤气起到洗去杂质和冷却的作用。洗

涤塔运行期间执行每年春秋两季停机检修模式，检修期间主要工作为清理积渣、疏通管路、更换填料，检修周

期为2天左右。2020年3月23日起，经公司整体规划，燃气厂单段式煤气发生炉及其配套设备包括洗涤塔整体

停运不再生产。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前现场作业情况

　　2021年3月24日8时15分许，在一重股份公司富拉尔基区本部院内设备能源管控中心燃气厂净化区域



4#、5#洗涤塔中间位置，燃气厂员工于洪刚、张岩、张纯友按照该厂检维修计划安排，开始对双竖管回水沟

内积存的焦油渣实施清理作业。作业使用工具为电镐、铁锹、小推车。其中张岩负责使用电镐砸碎沟内冰冻的

焦油渣，于洪刚负责使用铁锹装车，张纯友负责使用小推车将焦油渣运送至晾晒平台。

　　（二）事故发生经过

　　8时35分许，张纯友使用小推车运送焦油渣至晾晒平台附近、张岩在沟内继续使用电镐砸碎冰冻的焦油

渣、于洪刚站在张岩身后休息时，现场突然发生燃爆。爆炸造成4#洗涤塔底部空气预热层爆裂、整体倒塌，

6#洗涤塔底部空气预热层爆裂，周边多处附属管道、配套设施损毁，整流间附近变压器室起火。爆炸产生冲

击波，致使周边多处厂房玻璃破碎。

　　（三）应急处置情况

　　燃爆事故发生后，现场作业人员第一时间将受伤的张岩、张弛救出。一重股份公司保卫部和燃气厂管理人

员迅速到达现场，立即拨打119和120电话报警请求救援，组织现场人员疏散，进行员工清点，同时向市应急

管理局报告事故情况。区消防救援大队到达现场后全力扑救，火情被迅速扑灭，并搜救出1名伤者于洪刚。

120急救人员到达现场后，确认于洪刚已死亡，其余6名伤者张岩、张弛、宋骁、刘金奇、玄艳龙、徐庆富被

分别送至齐齐哈尔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富拉尔基区明珠医院和齐齐哈尔建华医院救治。市应急管理局接到报

告后，立即向市委市政府总值班室和省应急厅值班室报告事故情况。市政府主要领导和主管领导当即作出启动

应急响应、维护现场稳定、迅速救治伤员的批示。公安部门和应急部门主要领导带领相关人员第一时间赶赴事

故现场，组织、指导开展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三、事故发生原因和事故性质

　　（一）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经调查分析认定，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洗涤塔在2020年3月末停运吹扫后的近一年时间里，内部存积

的焦油渣、焦油等物质在长时间闲置状态下，产生了含有烷烃和一氧化碳的挥发性可燃气体（依据《一重燃气

厂7#洗涤塔气体、烟气组份分析报告》和《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监测报告》分析，混合可燃

气体中含有烷烃和一氧化碳），直接富积在洗涤塔下部空气预热层相对密闭空间内，达到了燃爆极限浓度，并

蔓延至联通的空气进口管道系统。现场作业人员存在违规吸烟现象，并将烟头扔至4#洗涤塔人孔内，遇可燃

气体引发燃爆。

　　（二）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

　　一是一重股份公司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和安全生产大体检大执法大培训大曝光“四大行动”开展不

到位，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开展不到位，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不深、不细。设备能源管控中心和燃

气厂在组织开展检维修作业前，对作业现场安全风险辨识、排查不到位，未发现作业现场有限空间内积存的可

燃气体。

　　二是一重股份公司安全生产管理相关规章制度内容不完善，执行不到位，检查不严格。公司各级生产经营



单位安全管理制度中均对“禁止流动吸烟”行为进行了原则性要求，但对易燃易爆场所作业禁止携带火种未做

明确规定；对流动吸烟人员明确了相应处罚规定，但对有关管理人员应承担的管理责任未做相应的处罚规定；

重点场所的反“三违”检查频次和检查责任、检查方式未做明确规定。

　　三是一重股份公司组织开展现场安全监督检查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并制止现场作业人员违规吸烟行为；安

全生产教育培训实效性差。现场作业人员安全意识不强，违规吸烟现象客观存在。

　　四是一重股份公司燃气厂执行《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全生产规定》（原国家安监总局第91号令）

不严格。对涉及煤气等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生产、输送、使用、储存设施等重点防火部位采取的防火、防爆措

施不到位。

　　（三）事故性质

　　经事故调查组认定，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3·24”煤气洗涤塔燃爆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

故。

　　四、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一）事故有关责任人员

　　1.张岩，燃气厂燃气运行组乙班班长，负责作业现场安全管理工作。对作业现场安全风险辨识不到位；现

场安全管理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一重股份公司依据本单位奖惩规定给予处理。

　　2.王立民，燃气厂安技长，负责燃气厂全面安全生产工作。对作业现场安全风险辨识不到位；组织开展安

全教育不到位；组织开展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一重股份公司依据本单位奖惩

规定给予处理。

　　3.于贺龙，燃气厂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副厂长，负责组织燃气厂安全生产工作。组织开展检维修作业前现

场安全风险辨识、排查不到位；组织开展现场安全监督检查不到位；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到位，对事

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一重股份公司依据本单位奖惩规定给予处理。

　　4.王战民，燃气厂厂长，负责燃气厂全面工作，是燃气厂安全生产工作第一责任人。组织开展检维修作业

前现场安全风险辨识、排查不到位；组织开展现场安全监督检查不到位；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到位，

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一重股份公司依据本单位奖惩规定给予处理。

　　5.孙强，管控中心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副总经理，负责组织管控中心安全生产工作。组织、指导基层单位

开展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不到位、各项措施落实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建议一重股份公司依据本单

位《安全环保责任状》等有关规定给予处理。

　　6.王介平，管控中心党委书记、总经理，负责管控中心全面工作，是管控中心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组

织、指导基层单位开展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不到位、各项措施落实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建议一重

股份公司依据本单位《安全环保责任状》等有关规定给予处理。

　　7.李康，一重股份公司核电生产部（安全环保部）副总经理，负责分管一重股份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组织落实工作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建议一重股份公司依据本单位奖惩规定给予处理。

　　（二）事故有关责任单位

　　事故发生单位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组织开展安全风险排查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不到位；安全生

产管理相关规章制度内容不完善，执行不到位；组织开展现场安全监督检查不到位；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到

位；易燃易爆场所防火管理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

九条（一）项规定，处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行政罚款三十万元。

五、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1.一重股份公司要深入查找本单位安全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要对各项安全管理制度、措施和安全操作规

程、流程的科学性、有效性进行进一步的梳理、确认、评估和完善，强化监督考核跟踪问效，全面提升公司安

全管理工作水平。

　　2.一重股份公司要深入推进双重预防机制建设，提高全员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能力，把安全风险管控和隐

患排查治理工作做深、做细、做实。强化作业现场安全管理，明确现场安全工作责任人，针对现场安全风险和

危险因素采取必要防护措施。全面系统组织开展本单位隐患排查治理工作，重点强化危险作业环节和部位的管

控，及时整改发现的安全问题和隐患。

　　3.一重股份公司要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大安全生产投入，适时组织对老旧设备、设施进行

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对可以升级改造的，投入专项资金进行技术改造；对不具备改造条件，同时又不具备安全

生产条件的，坚决淘汰报废。要配齐配强安全管理人员，以强有力的安全管理团队推动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措施

全面落实，通过增加检查频次、提高发现能力、加大处罚力度等形式，强力推动企业现场安全管理能力全面提

升。

　　4.一重股份公司及同类使用煤气、天然气生产的企业要加强易燃易爆场所火源、电源的监控，做好全体员

工及外来人员的宣传、教育工作,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凡在易燃易爆作业场所从事有可能引发火灾、爆炸的作

业,作业前要对作业现场进行安全检查,制定防火防爆措施,确认安全措施完善后,才能进行作业,作业中要进行监

护,作业后要清理现场,确认无火种产生才能离开现场。

　　5.一重股份公司及同类使用煤气、天然气生产的企业，要深入开展事故警示教育活动，将事故教训纳入全

员安全培训重要内容；要研究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提高安全生产及消防教育培训工作的实效性，坚决纠正参

加教育培训应付了事、走形式、走过场的麻痹心理，努力做到让教育培训内容入脑入心。切实落实全员安全生

产责任制，提高全员作业现场安全风险和危险因素辨识能力，提高员工安全和自我防护意识，保证安全。

 


